采购需求

一、采购项目名称 
汨罗市国土资源局汨罗市“十三五”土地整治规划修编

二、项目前景、概况
全面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，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，以保障粮食安全为首要目标，大力推进农用地整理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

设，夯实农业现代化基础；以促进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为基本导向，推进城乡散乱、闲置、低效建设用地整治利用；以改善生态环境为根本要求，推进废弃、退化、损毁土地复垦治理。规划修编遵循“保护优先、城乡统筹、绿色发展、民主决策、依法依规”的原则，以增加耕地数量、提高耕地质量、改善生态环境为目标，坚持因地制宜，突出整治重点，注重区域特色。本轮规划主要任务一是要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重点，逐级落实目标任务；二是结合“十三五”土地整治发展形势，突出生态文明建设，将土地生态整治、土地整治扶贫、美丽乡村建设、旱改水、耕作层剥离、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等土地整治新内容纳入规划范围。市、县级土地整治规划要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地域资源差异性，客观评价“十二五”建设成效，突出生态文明建设，明确本轮规划各项目标任务。市级规划重点提出“十三五”土地整治的规模、结构和区域布局，分解落实本级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，确定重点项目和资金安排。相关约束性指标省厅将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下达。县级规划重点确定“十三五”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空间范围，划定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区域，明确实施时序，提出资金安排计划。2016 年、2017 年下达项目和列入项目库的项目全部纳入项目所在地规划项目，并根据预期竣工验收时间安排在相应的年度计划中。规划批准前尚未确定的项目不再列入规划项目名单，通过划定项目实施重点区域进行空间布局引导。
三、服务要求、质量
本次规划定位于修编，主要是将上述任务落实在原有土地整治规划（2011-2020 年）之中，规划相关基础研究工作不再重复进行，各级规划不要求设立专题研究。

（一）规划期限、规划范围、名称和效力

本轮规划以2015年为规划基期年，2020年为规划目标年。规划范围为同级行政管辖范围全域，规划编制主体为同级人民政府。规划数据以二次土地调查及 2015 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

为基础，规划名称调整为“XXX 土地整治“十三五”规划”。规划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生效，原“XXX 土地整治规划（2011-2020 年）”停止执行。

（二）编制程序

1．准备工作。规划编制要建立“政府负责、国土资源牵头、各相关部门参与”的规划编制领导小组，负责制定工作计划、落实编制经费、协调重大问题等。国土资源部门成立专门

的规划编制工作组，负责规划编制具体工作。

2．资料收集与分析。收集土地利用、“十二五”土地整治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、易地扶贫搬迁情况等基础资料。立足本行政辖区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整治的需求，充分利用已有的

相关规划成果，围绕本轮规划目标任务进行相关分析。

3．规划编制。全面落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最新完善成果、各地“十三五”经济社会发展规划、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，并做好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方案、城乡建设、农业发展、产业布局、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的协调衔接。

4．协调论证。采用多种方式广泛征求意见，扩大公众参与方式和渠道，强化专家咨询论证。综合各方面意见完善规划成果。

5．成果审查及报批。规划成果经上一级国土资源部门审查后，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。

（三）成果及备案要求

规划成果包括规划文本、规划说明、规划图件、规划数据库等，规划成果要符合土地整治相关技术规范要求。各级规划成果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报湖南省土地综合整治局备案，纳入湖南省耕地保护监管平台统一监管。
四、项目特别说明
1、实施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 
2、结算方法：
（1）付款人：汨罗市国土资源局（通过国库集中支付）
（2）付款方式：按合同约定
五、其他约定事项
中标单位需满足招标人提出的有关于“十三五”土地整治规划任务内的其他合理要求。

